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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通报2023年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承检机构工作质量评价情况的函

各有关承检机构：
为加强本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机构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督抽查工作质量，近期我局组织了对承担2023年监督抽查工作任务的检验机构的工作质量评价。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
一、工作质量评价对象、内容和方式
本次工作质量评价对象是承担2023年本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任务的38家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承检机构”），以及涉及的199个监督抽查项目。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监督抽查工作过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工作规范、任务文件规定的要求；监督抽查文书填写和使用是否规范，报送材料及产品质量监管系统录入是否数据准确、内容完整、按时报送；异议答复、复检是否按要求完成；总结分析报告内容是否全面、数据是否详实；日常工作成效、样品处置等。
本次工作质量评价邀请来自第三方检验机构、行业协会等方面专家，通过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35个细分条款逐一评分，并据此计算出每个监督抽查项目工作质量评价的总分和承检机构的平均分。
二、工作质量评价总体情况
本次工作质量评价总体情况良好，各承检机构能够较好地按照《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要求完成相关产品的抽样、检验、结果反馈、样品处置等工作。本次评价中各承检机构的平均得分为89.8分。其中承检项目较多且工作质量优秀的有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等机构。
三、工作质量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本次工作质量评价中共发现各类问题284项次，主要集中在抽样、检验、样品处置等环节。具体如下：
（一）抽样环节文书材料不完整。部分机构超范围抽样，未按抽样要求抽样；抽样文书填写不符合要求，如产品执行标准未标注年代号、未按要求填写抽样地点、备样数量填写错误、样品获取方式填写错误、生产者信息不完整、规格型号不完整、抽查类别填写不正确、未按要求杠改或杠改后未让企业签字盖章确认、网购产品抽样单未标注快递单号和物流信息、抽样单仅有一人签字等；部分机构逾期或未报送抽样情况。
（二）检验环节报告材料不规范。检验报告中未提供能清晰、完整反映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等信息的照片；未记录试验条件；判定依据中的细则编号有误；留存的不合格检验结果的照片或影像记录不完整；抽查类别、商标、电商平台等信息与抽样单不一致等问题。原始记录中缺少样品质量等内容，无法溯源；数据修约不符合规定。
[bookmark: _Hlk124947755]（三）信息化监管系统应用有短板。产品质量监管系统中录入的受检产品名称、商标、规格型号、生产日期、“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名称、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属地、被抽样销售者所在商场/电商平台名称、CCC认证机构名称等，存在错填、漏填的情况。
（四）问题发现能力有待提高。部分机构在2023年监督抽查工作中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2023年仅8家机构在抽检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的产品并移送至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另外30家机构未能发现问题。
（五）工作周期控制不严。部分机构不重视监督抽查工作周期控制，未能按照抽查方案时间节点上报材料，影响监督抽查工作进度。本次工作质量评价中发现有63个项目在完成抽样后的7日内未上报或逾期上报《抽样情况明细表》和《抽样情况汇总表》；有67个项目检验结果上报时间晚于原定计划。
（六）样品处置工作不细致。样品处置工作中存在样品清单数据填写错误、未按清单寄送样品、未按要求给样品加标贴或编号等。
四、下一步工作质量改进要求
各承检机构要进一步提高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实效性，增强检验质量管理的持续改进能力，落实以下改进措施：
（一）要立即整改到位。针对本次工作质量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严格按照《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落实整改闭环。
（二）要加强自查自纠。要举一反三，开展内部自查自纠，加强抽样、检验过程管理，加强检验报告、数据表格和总结材料的审核把关，确保抽样文书、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三）要提升工作效能。不断完善监督抽查相关制度建设，落实《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要求，严格按工作程序和要求完成抽样、检验、结果上报等工作任务，显著提升监督抽查问题发现率，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特此函告。

附件：2023年承检机构工作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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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承检机构工作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承检
项目数
	整体
得分
	违法线索
发现数
	平均不合格
发现率
	承检机构

	1
	13
	99.0
	2
	13.1%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58
	98.9
	2
	8.1%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3
	12
	96.0
	0
	17.2%
	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
	11
	96.0
	0
	3.6%
	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

	5
	1
	95.1
	0
	46.2%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6
	1
	94.9
	0
	25.0%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7
	20
	94.7
	2
	2.9%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8
	1
	94.5
	0
	0.0%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

	9
	1
	94.2
	0
	7.5%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咸阳有限公司

	10
	2
	94.0
	0
	10.0%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
	3
	93.2
	0
	4.3%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2
	4
	93.1
	8
	8.0%
	深圳市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3
	3
	93.0
	0
	6.1%
	天津天传电控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14
	1
	91.9
	0
	0.0%
	上海远东正大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15
	4
	91.5
	0
	26.7%
	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6
	1
	91.3
	0
	0.0%
	北京尊冠科技有限公司

	17
	2
	91.1
	0
	3.3%
	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

	18
	4
	91.0
	0
	9.1%
	上海海关机电产品检测技术中心

	19
	12
	90.9
	0
	2.8%
	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9
	2
	90.9
	0
	0.0%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京市质量发展与先进技术应用研究院）

	21
	2
	90.8
	0
	10.0%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22
	1
	90.6
	0
	12.5%
	泰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3
	1
	90.3
	0
	5.0%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23
	1
	90.3
	0
	0.0%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25
	6
	89.5
	0
	0.3%
	华研检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
	7
	89.4
	0
	14.2%
	上海市燃气设备计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6
	2
	89.4
	0
	3.3%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28
	6
	88.8
	0
	0.7%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9
	1
	88.6
	0
	25.0%
	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

	30
	1
	86.7
	0
	3.3%
	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

	31
	2
	86.2
	21
	42.0%
	浙江中质消防产品质量检验有限公司

	32
	2
	83.8
	3
	22.0%
	中检集团理化检测有限公司

	33
	1
	83.6
	0
	0.0%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34
	2
	82.8
	0
	0.0%
	南德商品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35
	4
	81.9
	0
	0.0%
	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36
	2
	81.8
	0
	0.0%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37
	1
	81.0
	0
	0.0%
	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38
	1
	62.2
	2
	6.3%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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